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
：

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２６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和配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其中股改限售股份可上

市流通数量为

３４

，

６２６

，

０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６％

；配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３３２

，

２１７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一、利润分配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利润分配暨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进行对价安排，公司非流通

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１

股股份； 同时公司以

现有股本

５３９

，

３８５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６

，

６３７．７６

万元 ，非流通股股东将其应得红利

全部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实际现金所得为每

１０

股获得现金

１．７６

元（含税）；用资本公积金向方

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３７

，

７１４

，

５６０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

股转增的股份。

２

、通过利润分配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届次和日期

公司利润分配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

３

、利润分配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二、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概述

１

、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概述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收市后公司股本总数

６９２

，

５２０

，

１９２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配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６９

，

２５２

，

０１９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

股数为

１４

，

６８６

，

５５７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可配股数为

５４

，

５６５

，

４６２

股。

２

、通过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届次和日期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经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１３６

号文核准。

３

、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７

日， 向全体股东配售， 共计配售股份

６６

，

６４４

，

３３８

股。

４

、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获配新增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６

日，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配

售得到的股票仍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与原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流通时点相同。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承诺：自利润分配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同时该期限届满后

１

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出售所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出售价格不

低于

４．２５

元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

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承诺：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新增股份，

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前所持比例。

履行承诺

注：由于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１０

派

０．９３４６４８

元；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１０

送

２

，派

０．５

元；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１０

派

１

元；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１０

派

１

元， 因此上述出售价格由

４．２５

元调整为

３．２２

元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其中股改限售股份可上

市流通数量为

３４

，

６２６

，

０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６％

；配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３３２

，

２１７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无限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股改上市流通

股数

配股上市流通

股数

合计

股改上

市流通

股数

配股

上市

流通

股数

合计

股改

上市

流通

股数

配股上

市流通

股数

合计

股改上

市流通

股数

配股

上市

流通

股数

合计

山东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３４

，

６２６

，

００９ ３

，

３３２

，

２１７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２１．４３ ２．０６ ２３．４９ ５．７９ ０．５６ ６．３５ ４．５６ ０．４４ ５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３４

，

６２６

，

００９ ３

，

３３２

，

２１７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２１．４３ ２．０６ ２３．４９ ５．７９ ０．５６ ６．３５ ４．５６ ０．４４ ５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１

，

５５６

，

０６６ ２１．２８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１２３

，

５９７

，

８４０ １６．２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１

，

４５５

，

７０７ ２１．２７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１２３

，

４９７

，

４８１ １６．２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０

，

３５９ ０．０１ １００

，

３５９ ０．０１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０

，

３５９ ０．０１ １００

，

３５９ ０．０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７

，

６０８

，

４６４ ７８．７２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６３５

，

５６６

，

６９０ ８３．７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７

，

６０８

，

４６４ ７８．７２ ３７

，

９５８

，

２２６ ６３５

，

５６６

，

６９０ ８３．７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７５９

，

１６４

，

５３０ １００ ０ ７５９

，

１６４

，

５３０ １００

六、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配股股份

上市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山东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２１

，

３５４

，

９３０ ２１．０３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２１．１０ ０ ０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２１．１０

合 计

１２１

，

３５４

，

９３０ ２１．０３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２１．１０ ０ ０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２１．１０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５７７

，

１００

，

１６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 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工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至

１４５

，

６２５

，

９１６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７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方案，以总股本

６９２

，

５２０

，

１９２

股为基

数，以每股

７．６２

元的价格，按每

１０

股配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配售股份

６６

，

６４４

，

３３８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配售得到的股票仍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与原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流通

时点相同。山工集团以现金全额认购可配售股份

１４

，

５６２

，

５９１

股，所持股份数量增至

１６０

，

１８８

，

５０７

股，全

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０％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３

名股东

２

，

２１０

，

５１０ ０．３８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聘请的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和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

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已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和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时的承诺。本次部分股改和

配股时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部分股改和配股时的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部分股改和配股时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八、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山工集团承诺：山工集团未有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如果山工集团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

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山工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九、其他说明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十、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
：

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７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投资”）为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

东，原持有本公司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９８％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本公司接到天安投资来函，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收盘，天安投资分别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累计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４．９６７％

。 上述减持后，天安投资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０３１％

，已不再是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
：

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８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市公司名称：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合肥城建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住址：合肥市长江路

５７

号省妇儿活动中心

２０

楼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１６２

号安徽国际商务中心

Ｂ

座

２６

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

称“

１５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合肥城建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合肥城建”）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合肥城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卖出合肥城建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累计超过合肥城建已发行股份的

５％

。

第一节 释义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

／

合肥城建 指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减持 指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肥城建无限售流通股

本报告书 指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春生

注册住址：合肥市长江路

５７

号省妇儿活动中心

２０

楼

注册资本：叁仟捌佰万圆整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３０５７

（

１－１

）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屋租赁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３７１９９３９８７９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马春生、李文霞、合肥天安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１６２

号安徽国际商务中心

Ｂ

座

２６

楼

联系电话：

８６－５５１－３６７２７５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姓名：马春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１６２

号安徽国际商务中心

Ｂ

座

２６

楼

在合肥城建任职情况：无

兼职情况：安徽华盛国际建筑设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合肥诺亚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根据自身原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

的合肥城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所持有的合肥城建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股份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前，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城建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合肥城建总股份的

５．９９８％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上述股份无质押、冻结等权益受限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收盘，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

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有合肥城建股份共计

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合肥城建股份总额的

４．９６７％

。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收盘，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仍持有合肥城建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合肥城建股

份总额的

１．０３１％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通过大宗交易系统购入合肥城建股份的三位股东之间承诺并无关联关系，不属一致行动人。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累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６７％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

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６１９０６

联系人：田峰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安徽省合肥市

股票简称 合肥城建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合肥市长江路

５７

号省妇

儿活动中心

２０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

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持股比例：

５．９９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变动比例：

１．０３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天安投资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０９年０６月０５日

Ａ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７

Ａ

股代码
：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

０３９０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７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Ａ 股）的补充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Ａ

股）（以下称“年度报

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公司现对年度报告作出如下补充：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在年度报告第四节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一节中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作出如下补充：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为：

二、公司有关证券投资的决策机制和控制措施的说明

在年度报告第十一节重要事项“三、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参股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

１．

证券投

资情况”项下增加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公司证券投资决策权限（包括子公司投资权限）的具体规定：本公司具体有关权限划分的规定主要

是通过《公司章程》的形式进行约束。 本公司上市前对公司本部和下属子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了统一的修

订和完善，在下属子公司《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各级公司对投资业务的管理权限，对超过子公司权限的所有

投资均须上报公司批准。 如在下属全资子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不设股东会， 由股东直接行使以下职权：

批准公司的股票、期货、外汇交易等风险投资及委托理财事项”。

公司（包括子公司）有关证券投资行为的合规性：公司本部在上市前已就相关证券投资进行了全部清

理，自上市之日始至

２００８

年底，本公司本部未开展任何证券投资行为。 本公司下属公司证券投资行为主要

分为以下两类：一是一级市场股票投资。 此类投资又分为：

１．

投资上市公司原始股票，短时间内不准备出售，

以获取被投资公司上市后的分红和增值收益；

２．

投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

３．ＩＰＯ

上市公司的新股投资。据

统计，

２００８

年， 本公司共

１２

家下属子公司此类投资业务交易额占本公司全部证券投资业务总交易额的

５９．３６％

。二是下属信托投资公司

－－－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的自营投资业务。主要集

中在股票和基金两个市场，属于其自身的主营业务之一。据统计，

２００８

年中铁信托自营业务投资交易额占本

公司全部证券投资业务总交易额的

４０．６４％

。 各子公司均是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的证券投资业务，经自查

本公司（包括子公司）认为有关证券投资行为基本合规。

公司现有证券投资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度本公司（包括各子公司）证券投资期末账面余额为

０．７９

亿，占公司总资产

２５２０．９６

亿的

０．０３％

，亏损为

０．８０

亿，占公司净利润的

５．５９％

。 本公司证券投资规模很小，

所占资金没有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虽然受

０８

年证券市场整体走弱的影响，亏损幅度较大，达到

５３％

，但亏损的绝对额对本公司整体的利润影响较小。

公司有关证券投资的风险控制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１．

公司本部：为加强投资业务的管控，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正式成立了资本运营部，通过加强人员和条

件配备，集中管控公司全系统的投资和资金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５－９

月，本公司资本运营部通过长达近

５

个月的调

研、修订和完善，制定和建立了一整套投资业务管理办法，包括《投资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投资评审管理暂

行办法》、《投资实施状况报告管理暂行办法》等。根据一年的执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本公司资本运营部对投

资业务集中管控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又相继制定和下发了《投资后评价管理暂行办法》、《金融投资管理暂

行办法》、《投资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引》、《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等配套文件。

通过管理制度的完善，基本对公司全系统各类投资业务程序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上述制度都要求各子分公

司遵照执行。

２．

中铁信托：中铁信托（原衡平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成立了证券投资部，专门负责与证券

投资相关的业务。

２００７

年初，修订完善了《证券投资自营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管理办法》，对

证券投资项目的决策管理、执行管理、风险控制、监督检查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 另外，该公司的证券投资

业务必须符合其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 在开展各类型证券投资之前，业务承办部门须向该公司投资评审委

员会上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供评审；投资评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总经理批准。 经过投资评审委员

会和总经理批准后的证券投资项目，若单个项目总规模超过董事会对总经理的授权范围时，须报董事会审

议决定。

从目前对各单位了解的执行情况看，各单位都按照本公司和各子公司的相关规定设有专职或兼职机构

负责上述业务。

三、关于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２１３

，

０４５

千元的具体情况的说明

在年度报告第九节董事会报告“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三）公司资产发生重大变动情况”处对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解释补充说明如下：

公司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２１３

，

０４５

千元，具体情况包括：

名称 初始投资成本

２００８

年末市值 持续下跌时间

下跌

幅度

减值金额

深天马

Ａ １７９

，

０７３

，

６９７．１０ ８３

，

６３３

，

７０７．５０

跌破成本价持续

７

个月

５３％ ９５

，

４３９

，

９８９．６０

同方股份

１８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

，

２７２

，

０００．００

跌破成本价持续

５

个月

４５％ ８２

，

３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宜华木业

７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３２３

，

０００．００

跌破成本价持续

５

个月

４９％ ３５

，

２７７

，

０００．００

四、公司下属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就与青藏铁路建设有关的涉税事项享受

免税政策的期限的说明

在年度报告第十一节重要事项之“十二、其他重大事项”处增加如下内容：

第十二节财务会计报告附注

８

税项中提及的本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二

局集团有限公司享受的与青藏铁路建设有关的涉税事项的免税政策已于

２００７

年结束，但

２００８

年项目清算

取得的收入约

６０

万元仍享受以前年度的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已对年度报告进行了修订，修订版年度报告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九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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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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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039� � � � � � � � �

证券简称
：

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

2009021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溪水电站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控股的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清溪水电站第一台机组（装机

1.4

万千瓦）已顺

利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于

2009

年

6

月

6

日并网运行。 清溪水电站位于芙蓉江流域上游，总装机

2.8

万千瓦

（

2×1.4

万千瓦）。 目前第二台机组正在做投产前的准备工作，具体投产时间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

股票简称
：

S*S T

长岭 股票代码
：

000561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7 8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日前，公司接到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原告李超胜以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中有关股东重复投票时的计票程序违反公司章程和

法律规定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目前公司正准备积极应诉，公司已向洛阳市涧西区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公司将视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

股票代码
：

60068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S*S T

万鸿 编号
：

2009- 028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召开，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

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到会董事占应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1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许伟文先生、邹毅生先

生、陈善清先生、詹世杰先生、戚围岳先生、何键英先生、王成义先生、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成义先生、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将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格审核，审核无异后将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2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第

57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公司实际，同意将有关条款修改如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

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存在股

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2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同意对公司监事会人员及构成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如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

1

名、监事会副主

席

1

人。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

,

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

1

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

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

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

,

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

、《提请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20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武昌武珞路

28

号长信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

、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2

、关于核销其它应收账款的议案

3

、关于核销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

（

1

）关于对安阳金钟彩印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予以核销的议案

（

2

）关于对武汉市江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予以核销的议案

（

3

）关于对武汉新世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予以核销的议案

（

4

）关于对武汉数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予以核销的议案

4

、关于向广州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5

、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

、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

、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

、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10

、关于审议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2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

1-10

项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参加人员及参加办法：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09

年

6

月

25

日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3)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出席（凭身份证明、有效资格证明和持股凭证、授

权委托书）。

(4)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出席。 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除该类证件外还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5)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效证件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下午

5

：

00

之前到本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信函、

传真方式登记（以

2009

年

6

月

29

日下午

5

：

00

之前本公司收到为准）。

五、其他事项：出席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8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权证号： 持股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附件二：董事候选人简历

许伟文，男

, 40

岁

,

中共党员

,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

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邹毅生，男，

51

岁，研究生，高级政工师，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兼副总裁、

党委书记。

陈善清，男，

36

岁，本科，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兼总裁。

詹世杰，男，

36

岁，本科，曾任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兼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

戚围岳，男，

34

岁，本科，曾任佛山市财政局科员，佛山市智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现任佛

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总监、董事局秘书，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何键英，男，

23

岁，大专，现任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王成义，男，

42

岁，中共党员，双硕士研究生。 现任深圳市法制研究所副所长。

罗建峰，男，

30

岁，本科，学士学位。 曾任广东公诚会计师事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佛山市中正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会计师。

曲俊生，男，

30

岁，理学硕士。 现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事业部合伙人。

附件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现就提名王成义先生、 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

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万

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

[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 5 月 31 日

附件四：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作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

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

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

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

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 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

整。

包括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万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

2009 年 5 月 31 日

附件五：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许伟文先生、邹毅生先生、陈善清先生、詹世杰先生、戚围岳先生、何键英先生、王成义

先生、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成义先生、罗建

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

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独立

董事，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我们对公司董事候选人

的提名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

、经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中国证

监会确定的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合法。

2

、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被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

的独立性，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独立董事：刘佩莲、李战良、宋德勇

股票代码
：

60068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S*S T

万鸿 编号
：

2009- 029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

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到会监事占应出席会议监事的

100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提名罗洺先生和胡

如平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 年 6 月 8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罗洺，男，

37

岁，本科。 现任佛山市顺德富桥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胡如平，男，

30

岁，本科。 曾任海天会计师事务所项目主管，现任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审计主管。

证券代码
：

600068

股票简称
：

葛洲坝 编号
：

临
2009-021

债券代码
：

126017

债券简称
：

08

葛洲债
权证代码

：

580025

权证简称
：

葛洲
CWB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6

月

6

日，《中国经营报》刊登了《中水电将重组葛洲坝集团 总资产逾千亿》的文章，称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将重组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并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 由于该文内容严重不实并涉及到

本公司，为充分保护本公司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经核查，现就有关事项澄清如下：

一、该文称

"

中水电和葛洲坝集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联合重组的接触和磋商

"

，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求证，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从未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就所谓重组事宜进行过商

谈。

二、该文称

"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相关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

葛洲坝集团仅仅是以湖

北为主，虽然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一部分由葛洲坝集团承建，但最关键的、最主体的施工却是我们中水

电。

' "

上述报道严重不符合事实。

2007

年

9

月，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主业资产实现了整体上市，其全部工程

建筑业务和以往业绩均由本公司承继。 对此，澄清如下：

1

、

"

葛洲坝集团业务仅仅是以湖北为主

"

的说法严重不实。 本公司以建筑工程及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

测、设计、服务，水电投资建设与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业。 尤其是建筑施工业已经形成

"

大建安

"

格局，

目前，本公司拥有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和

30

多个专业工程承包一级资质，在建的建筑业合同项目

500

多个，履约合同金额超过千亿元，业务遍及国内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世界

16

个国家。 在建项目所涉及

的领域包括水利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公路桥梁、铁路、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场、港口等工程项目的承

包施工和国内外投融资、 对外贸易等业务。 其中湖北省内的项目只占本公司在建工程合同总金额的不足

10%

。

2

、

"

三峡工程最关键、最主体的施工是中水电

"

的说法严重不实。 本公司是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

--

三

峡工程建设的主力军，承担了三峡工程

65%

以上的工程量。 截至

2009

年

4

月，完成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右

岸一期工程、升船机及临时船闸一期工程、通航建筑物下游引航道工程、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及二期围堰工

程、茅坪溪防护土石坝工程第一标段工程、大坝和电站厂房二期工程土建与安装工程、茅坪溪防护土石坝二

期工程、右岸导流明渠截流和三期土石围堰工程、右岸三期

RCC

围堰工程、右岸厂房坝段工程、右岸电站厂

房坝段工程、地下电站尾水渠开挖与支护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地下电站主体工程土建和部分设备安装工程、

三峡水利枢纽临时船闸及升船机第二阶段工程等等，并整体承建了三峡工程地下电站

6

台发电机组的安装

工程。 事实是，三峡工程绝大部分主体工程和关键项目均由本公司承建。

3

、

"

葛洲坝工程最关键、最主体的施工是中水电

"

的说法严重不实。本公司因独家整体承建万里长江第一

坝

--

葛洲坝工程而得名。 除此以外，本公司独家承建的湖北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整体荣获

"

鲁班奖

"

，

是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唯一一个整体获得

"

鲁班奖

"

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本公司承建的湖北清江水布垭水利

枢纽工程大坝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

233

米，为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

本公司目前承建的大型项目有云南小湾、漫湾、景洪、龙开口、金安桥电站，四川的溪洛渡、向家坝、锦

屏、瀑布沟、深溪沟电站等重大工程。

本公司是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工程建设的企业，葛洲坝品牌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 目前，本公司在东南

亚、南亚、中东、非洲等

10

多个国家或地区承建了

30

多个工程项目。号称

"

非洲的三峡工程

"--

尼日利亚蒙贝

拉水利枢纽工程和巴基斯坦最大水电工程

--

尼鲁姆

o

杰卢姆两个超百亿的水电站均由本公司夺标承建。

30

多年来， 本公司先后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整体或部分承建了葛洲坝、三峡、金安桥、隔河岩、

水布垭、公伯峡、拉西瓦等

100

余座大中型水电站，以及核电、火电、风电、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堤防、

民用建筑、市政公用等各类工程

4000

多项。 完成装机总容量逾

3000

多万千瓦，约占我国建国以来水电装机

总容量的四分之一。

三、该文称《中国经营报》记者曾电话采访过葛洲坝集团投资者关系部相关人士的说法严重不实。 经核

查，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并无投资者关系部，作为本公司管理投资者关系工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职能部

门的董事会秘书室工作人员从未接受过《中国经营报》及其他媒体就此事的采访。

四、由于该文内容严重不符合事实，损害了本公司的商誉和社会形象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

保留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报刊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


